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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为即将发布的《放射工作人员管理规定》中所规定的放射性疾病报告制度配套使用的。
在填写本标准规定的表格时，应在按照已颁布实施的国家标准确定诊断之后，再按照不同放射性疾

病的特点逐项填写。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提出。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卫生部工业卫生实验所。
本标准起草人：谭绍智、常世琴、汪有蕃、王敬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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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职业性放射性疾病报告格式与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放射工作人员因职业原因受照并由放射病诊断鉴定组确定诊断后向卫生部书面报

告。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报告格式与内容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书面报告应认真填写职业性放射性疾病报告单，详见表 １。
表 １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报告单 编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工种 从事放射工龄

单位 通讯地址（含邮编） 电话

本人通讯地址（含邮编）： 电话

诊断： 诊断日期： 年 月 日

主要诊断依据：
受照史：

受照剂量：
主要临床表现（包括主要化验及特殊检查阳性结果）

主要治疗措施：

目前健康状况及处理：

诊断单位： 省 （直辖市、自治区）放射病诊断鉴定组（章）
组 长（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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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写《职业性放射性疾病报告单》的要求。
 关于诊断

如一人同时患两种或两种以上放射性疾病时，只填一份报告单。
 关于受照史

应写明受照原因及简要经过。如系外照射，应写明射线种类，全身或局部，一次或多次受照，或慢性

小剂量照射。如系内照射，应写明放射性核素名称，进入体内的途径及量。
 关于受照剂量

应写明全身和燉或器官（组织）的吸收剂量（注明实测值或估算值）和燉或生物剂量的估算结果。
 关于治疗措施

只填写主要的起关键作用的治疗措施。
 关于目前健康状况及处理

根据填写报告单时病人的情况分别写出预后估计（良好、较好或不好）或结局，如治愈、好转、致残

（需按评定结果）、死亡、以及继续从事放射工作、暂时或永久调离放射工作岗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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